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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7/2021_2022__E8_AE_A1_E

7_AE_97_E5_8D_B0_E8_c46_77898.htm （1）以计税金额为计

税依据，应当全额计税，不作任何扣除； （2）同一凭证，

记载两项以上经济事项，适用不同的税率，应分别记载金额

。没有分别记载的，按高税率计税； （3）按金额比例贴花

的应税凭证，未标明金额的，应按照凭证所载数量及国家牌

价计算金额；没有国家牌价的，按市场价格计算。 （4）应

税凭证所载金额为外国货币的，按凭证书立当日国家外汇管

理局公布的外汇牌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税。 （5）应纳税额不

足1角的，免纳印花税；1角以上的，其税额尾数不满5分的不

计，满5分的按1角计算。 （6）有些合同在签订时无法确定计

税金额，可在签订时先按定额5元贴花，以后结算时再按实际

金额计税，补贴印花。 （7）应税合同在签订时纳税义务即

已产生，就应计税，不论合同是否兑现。 （8）有经营收入

的事业单位，凡属实行差额预算管理的，其记载经营业务的

账簿，按定额贴花；不记载经营业务的账簿不贴花；凡属自

收自支的单位，其营业账簿，应对记载资金账簿和其他账簿

分别计算应纳税额。 （9）商品购销活动中，采用以货换货

方式进行的交易，反映购、销双重经济行为，应按合同所载

购、销合计金额计税。 （10）施工单位将自己承包的建设项

目分包或者转包给其他施工单位，所签分包或转包合同，要

按所载金额计税。 （11）对股票交易，依书立时证券市场当

日实际成交价格计算的金额，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4‰的

税率计税。 （12）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



及其在华机构，除执行印花税外，还需明确： 企业1993年12

月31日以前书立、领受的各种应税凭证，不缴纳印花税； 企

业1993年12月31日以前签订的应税合同，在1994年1月1日以后

修改增加合同金额或原合同到期续签，要按规定贴花。 企业

记载资金的账簿，1994年1月1日以后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增

加的，就其增加部分贴花；对启用的新账簿，实收资本和资

本公积未增加的，免贴印花；1994年1月1日以后启用的其他

账簿，按规定贴花。企业记载资金的账簿一次贴花数额较大

，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可允许3年内分次贴足印花；经营期

不足3年的企业，应在经营期内贴足印花。 企业1993年12月31

日以前取得的产权转移书据和权利、许可证照，在1994年1

月1日以后有更改、换证、换照、转让行为的，按规定贴花。

（13）对国内各种形式的货运联运，统一结算全程运费的，

以全程运费为计税依据；分程结算运费的，以分程运费为计

税依据。 对国际货运，凡由我国运输企业运输的，按本程运

费计算应纳税额。由外国运输企业运输进出口货物的，外国

运输企业免税，托运方按运费结算凭证计税。国际货运运费

结算凭证在国外办理的，应在凭证转回我国境内时，按规定

计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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